南京医科大学教职工文体协会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活跃教职工的文化生活，促进教职工各类文体活动的广泛开展，营造健康的校园文化氛围，特制定《南京医科大学教职工文体协会章程》。 
第二条 南京医科大学教职工文体协会是在校工会的直接领导下，教职工自愿参加的群众性组织，受校工会的管理和监督。
第二章 协会成员
第三条 参加条件 
（一）具有工会会籍的教职工，具备一定的专项基础，热爱文体活动。 
（二）承认《南京医科大学教职工文体协会章程》，服从协会领导，积极参加协会活动。 
（三）履行协会规定各项义务。 
第四条 协会负责人 
（一）由协会成员自荐、推荐、选举产生。 
（二）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和责任心。 
（三）有组织协会的工作经验。
（四）热心协会的工作。 
第五条 协会负责人职责 
（一）拟定协会章程，制订协会活动计划，上报协会活动通讯；

（二）对申请加入的协会会员进行审核批准；
（三）组织协会会员开展活动；
（四）管理协会日常事务；
（五）对协会经费进行合理管理和使用，并接受校工会的监督和管理。 
第六条 会员权利 
（一）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二）有权参加协会组织的各项活动；
（三）有权监督协会资金使用情况；
（四）向协会负责人提出意见和建议。
（五）入会自愿，退会自由。
第七条 会员义务 
（一）遵守所在协会章程，执行协会的决议和决定；
（二）按时参加协会组织的各项活动；
（三）按时交纳会费。
第八条  各协会会员如果一年不参加所在协会活动或不交纳会费的，视为自动退会。 
第三章 机构、活动和管理 
第九条 组织机构 
    协会设会长2名，秘书1名，每届任期2年。
第十条 活动

定期组织开展协会活动；原则上每学期至少开展1次活动。
第十一条 管理 
各文体协会由校工会统一组织、管理、监督和协调。

第十二条 协会经费管理
  （一）经费来源：

   1、会费；

   2、社会赞助、捐赠；

   3、校工会资助，资助力度视各协会上报活动计划而定，每学期采用竞标的方式对1个协会活动给予重点支持；

4、如代表学校参加校级以上级别的各类文体比赛，可申请专项经费。
 （二）合理使用协会经费，任何个人不得侵占、私分和挪用，协会需定期公布经费使用情况。
 第十三条 考核

两年一次由校工会对各协会进行考核评定，给予优秀协会一定的奖金奖励。
 第十四条 危险告知
各类出行、文体训练及比赛，本身具有潜在的交通或受伤风险，若在活动时发生各类损伤，需由自己负责。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管理办法的解释权属学校工会。 

第十六条   本管理办法在公布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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